
公告编号：2022-046 

证券代码：833580          证券简称：科创新材        主办券商：川财证券 

 

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3月 4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 □其他方式投票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蔚文绪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会议召集、召开、议案审议程序等方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8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62,990,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44%。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0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列席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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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列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4.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设置超额配售选择权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进一步完善本次发行的稳定股价方案，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北

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北京

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在综合考虑现有业务规模、

资金需求、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本次发行适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在不采用超额

配售选择权的情况下，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低于 20,000,000 股（含本数），

并以本次公开发行后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公司股本总额的 25%，本次发行股

份不少于 100万股，发行对象不少于 100 人，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股东数量不

少于 200名为前提，具体数量由公司董事会和主承销商根据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定价情况以及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要求在发行数量上协商确定。若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23,000,000股（含本数），且发行数量不低于《北京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试行）》规定的最低数量，公司及主承销商将根据《北

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及具体发行情况择机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并实施相关业务，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发行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 

2.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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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62,990,2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措施预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维护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

市后股价的稳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本议案进一步补充完善并调整本次发行上

市后 3 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62,990,2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谢佩娜、陈晓妃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风险提示 

是否审议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议案 

√是 □否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

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公司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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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2020 年度、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分别为 2507.39

万元、2502.61万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分别为 14.77%、12.42%，符合《上市规则》第 2.1.3

条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条件。 

挂牌公司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的公开发行股票条件，且不存在《上市规则》第 2.1.4 条规

定的不得在北交所上市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洛阳科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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